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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文書歸檔：承辦人應注意事項

案件需蓋職名章

或

騎縫章

文稿有二頁以上者應
裝訂妥當，並於騎縫
處加蓋「職名章」或
「騎縫章」。

未蓋「職名章」或「
騎縫章」，將請承辦
人補正。

附件封面亦須加蓋騎
縫章。

加蓋「職名章」
或 「騎縫章」



一般文書歸檔：承辦人應注意事項

案件需編寫頁碼

①文件按產生時間先後順
序，晚者在上，早者在
下。

②各案件之頁碼，應以鉛
筆編寫於每頁之右下角
；但文件為雙面書寫或
列印者，其背面頁碼於
左下角為之，首頁編寫
總頁數。
③空白頁面無相關內容，
非屬案件之一部分，爰
無須編寫。
④附件已編有頁碼或為書
籍型式或難以隨文裝訂
者，免併本文連續編寫
頁碼。

總頁數
頁碼編於
右下角



一般文書歸檔：承辦人應注意事項(範例)

雙面列印

附件第1頁(正面)

雙面列印

附件第2頁(背面)

頁碼編於
左下角

頁碼編於
右下角

總頁數

加蓋「職名章」
或 「騎縫章」



一般文書歸檔：案件退還承辦單位補正

 案件或其附件不全，或附件未經

簽准而抽存者。

 未經批准或漏判、漏印、漏發、

漏會者。

 未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機關權

責長官核准者。

 授權案件貴單位主管未蓋「代為
決行」章。

 污損、內容不清楚或無法讀取者。

 文號有誤者。

 未填註分類號或保存年限者。

 未依規定編寫頁碼或頁碼編寫有誤

者。

 未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者。




